
國立嘉義大學研究發展處各委員會會議召開標準作業流程 

 

 會議前 4週

發提案通知 

調查與確認會議時間 

追蹤上次會議

決議執行情形 

預借會議場地 

會議前 2週發開會通知單 

彙整議程，奉核可後

傳送各委員 

準備會議資料 

等相關事宜 

召開會議 

製作會議紀錄 

陳核後，發送各委員

及提案單位知照 

臨時提案 


